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得予留職停薪申請表 

姓 名  單 位  職 稱  

申請日期  年 月 日 到校日期  年 月 日 
兼任行 

政職務 

□無 

□有(請填寫：     ) 

壹、得予留職停薪事由(請勾選) 

勾選 申請原因 應檢具證件 期間規定及依據 備 註 

□ 專任教師進修 
錄取通知或在學證明

書(經核准者) 

依本校專任教師進修及

補助辦法規定之核准進

修期間辦理。 

限專任教師申請。 

□ 教師產學合作借調 
與借調機構簽訂之合

作契約 
期間得視需要核給之。 

限編制內未兼行

政專任教師。 

□ 

侍奉本人或配偶直系

血親尊親屬(年滿六十

五歲或重大傷病) 

應述明詳細理由，並

附必要之證明文件 
最長為半年 累計所申

請期間最

長為一年 

教職員工皆適用。 

□ 
照護配偶或子女重大

傷病 

應述明詳細理由，並

附必要之證明文件 
最長為半年 教職員工皆適用。 

貳、留職停薪期間及保險事項 

申請留職 

停薪期間 
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，共  年  個月 

留職停薪期間

是否在本校參

加法定保險、健

保及退撫儲金 

編制內 編制外 編制內、外 

公教人員保險 退撫儲金 勞工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
全額自付 停止不計退休年資 辦理退保 辦理轉出 

□是  □否 - - - 

參、審核流程 

申請人 
單位 

主管 
人事室 
審核 

教
師
案 

系級教評會 
審查日期及決議 

院級教評會 
審查日期及決議 

校級教評會 
審查日期及決議 

校  長 
   

   
職

員

案 

職工評審委員會審查日期及決議 

 
 

肆、備註說明 
1.申請期限審核程序：專任教職員工因本表事由申請留職停薪，應檢附相關文件，於三個月前
以書面提出申請，依行政程序會經人事室審核，再按其身分別提交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或職
工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。 

2.申請留職停薪期間：專任教職員工留職停薪期限不得逾聘(契)約有效期間，聘(契)約期滿經
本校續聘(僱)者，得准予延長。教師申請留職停薪之期間，應以學期為單位，但有特殊情形
不在此限。 

3.復職規定： 
(1)留職停薪期間屆滿，除另有法律規定外，應於屆滿之次日復職，並於屆滿前二十日內向本

校申請復職。 
(2)留職停薪原因於期間內提前消滅者，應於原因消滅之日起二十日內申請提前復職，並依本

校通知期限報到；未依規定申請者，經通知仍未復職者，視同逾期。 
(3)留職停薪期間或屆滿之次日因辭職或其他事由離職者，不受復職申請期限之限制。 
(4)逾期未申請復職或未依限報到，且無不可歸責事由者，視同辭職，其生效日以留職停薪期

間屆滿或原因消滅之次日計。 


